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征求

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调整意见的函

中央网信办秘书局，国办政务办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科

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

输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应急管理部、海

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、广电总局、体育总局、国家统计局、国管局、

中国气象局、国家粮食和储备局、国家能源局、国家国防科工局、

国家林草局、国家铁路局、中国民航局、国家邮政局、国家中医

药局、国家矿山安监局、国家药监局、国家知识产权局、中央军

委装备发展部、国铁集团、航天科技、航天科工、中航工业、中

国船舶、中国航发、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、中国海油、国家管网、

国家电网、南方电网、中国商飞办公厅（综合司、办公室），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厅、

委）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，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，中国计量测

试学会，中国计量协会，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、大区国家

计量测试中心、国家专业计量站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计量发展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加强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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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计量管理，提升计量监管效能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

生活需要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，市场监管总局拟对 2020

年发布的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，

见附件 1）开展评估，并研究调整事宜。有关事项如下：

一、纳入《目录》原则

（一）纳入《目录》的判定原则

1. 风险必要。计量器具用于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卫生、

环境监测、行政执法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场合，且量值失准可

能造成较大社会危害或经济损失的，原则上应纳入。

2. 技术可依。具备可执行的技术依据（如计量检定规程、型

式评价大纲等计量技术规范），量值溯源链条明确。

3. 实施可行。具备相应型式评价、检定、监督能力，或可在

合理过渡期内补齐相应能力，实施成本与风险收益匹配。

（二）监管〉式选择原则

1. 采用型式批准监管的原则：主要风险来自产品设计/结构/

软件算法等型式因素，需通过型式控制把好“准入关”，且使用

环节不以强制检定作为主要控制手段的。

2. 采用强制检定监管方式的原则：主要风险来自使用环

节量值准确性，需通过首次强制检定和周期检定维持计量可

靠性的。

3. 采用型式批准＋强制检定监管方式的原则：既需要型式控

制，又需要使用环节强制检定共同控制风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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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事项

请各单位对照现行《目录》条目，依据《纳入〈目录〉的判

定原则》，提出新增、取消、合并、拆分等调整范围或监管方式

的意见建议。请于 2026年 3月 25日前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意见（模

板见附件 2）报送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，并同步发送电子版（含

可编辑文档）至 jlsfzc@samr.gov.cn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请统筹

汇总本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、技术机构、行业协会和有关企业意

见后统一报送。

联系人：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 王锦华 010-82261852

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成 芳 010-64220456

附件：1. 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（2020年版）

2. 《目录》调整意见反馈表（模板）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6年 3月 11日



— 4 —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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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目录》调整意见反馈表（模板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： 电话： 邮箱：

注：监管方式填报口径为——型式批准；强制检定；型式批准+强制检定。
调整类型（新增/取消

/调整/合并/拆分）

现行条目（名称/

监管方式/范围）

拟调整内容（含监管

方式/范围说明）

理由说明（用途风险/规范

依据/可行性与成本等）

支撑材料信息线索

（数据/案例/标准等）


